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 

就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第一階段-訂定範疇 

意見書 

 

香港人口老化情況愈來愈逼近，現在每 7人就有 1位長者，而 15年後，更會每

3人就有 1位長者。面對人口老化的情況所帶來的挑戰，使長者能夠有尊嚴地生

活，一套有遠見、完整的規劃實在不可少。就此，香港社會保障學會就訂定範疇

有以下的意見﹕ 

 

1) 按年齡階段去配合長者的需要，妥善分配資源 

長者在不同年齡階段中均需要各種不同樂頤年的活動和照顧服務。但在服務

現況上，較多年青健壯的長者被分配到參與樂頤年的活動，較多年老體弱的

長者被分配輪候照顧服務，所分配的服務和被分配的長者都走在兩個極端上，

要不就樂頤年，要不就輪候院舍似的。事實上，不同年齡的長者在樂頤年和

照顧服務上均有不同階段的參與和需要，不可忽視過渡之需要。 

 

2) 擴大衛生服務的發展，著重預防性的教育服務 

「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這是政府提出的原則，要做到居家安老

為本，預防性的教育和支援服務非常重要，使長者的身體機能不用加快惡化，

使他們能在社區內持續生活。自引入醫療券後，長者多了一個選擇，可選擇

私人的醫療服務，但對於基層的長者來說，私人服務仍是一個負擔。政府在

兩個模式行走下，資助服務的量和範圍依然需要擴大，就如健康教育、定期

醫療檢查、社康護理、牙齒保健服務等等，使長者不只是在情況最壞的時候

有機會輪候相關的服務。 

 

3) 支援長者居家安老為本 

要達到使長者得到家居照顧的目的，不但須滿足長者的基本需要，如照顧健

康，供給住所和現金援助等，最重要的還要加強給予他們所需的個人照顧和

支援服務，如膳食、陪診、家居清潔、個人護理等服務，使他們不需過早輪

候或入住院舍，而是延長他們的活力，於社區內安老。 

 

就需求方面，社會福利署一直未能清楚講出輪候家居照顧服務的時間，亦基

於有機構個別截龍，使輪候人數未能反映現實狀況。有見及此，一個全面而

能反映現實的需求預測是需要的，從而去作出規劃，妥善分配資源，不能忽

略支援長者服務、延援長者身體惡化的角色。 

 

4) 房屋、配套設施問題不應以入住院舍為解決 

現時個案內，會有長者因不能負擔房租、沒有居住用地或沒有相應的簡單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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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設施而不能留在自己的社區內安老，被迫入住院舍，接受一套有規劃，有

限制的生活。若因應房屋問題而入住院舍，屬於入院用途不當。然而，居住

問題應該以房屋去解決，單位的設計方面應顧及殘疾人士和長者的特別需要

而規劃。 

 

5) 增加安老服務人手，定立薪級制度和晉升階梯 

現時安老服務前線人手不足，正因為政府對服務缺乏承擔及周詳計劃，所需

的專業及前線同工均短缺。而導致這情況出現是因為前線人員在福利機構整

筆過撥款的制度下，薪酬偏低、且缺乏晉升階梯，令保健員人手嚴重流失。

而面對長者人口愈來愈多，需要的人手有增無減，要作出一個完善的規劃，

人手問題也需解決。 

 

6) 強化醫社合作，使服務能接軌 

現今醫院與社區服務並不完全接軌，使有長者離院後，沒有任何跟進的服務，

或有長者四處打聽才知道需要醫生轉介使用社區服務，又或只能使用一至兩

個月的社區服務等等，一切都欠缺統一的處理，使長者容易跌入惡性循環，

不能治本。就此，醫院與社區服務的合作顯得非常重要，把資訊傳遞給長者，

繼而作出相配合的處理，保障長者能得到更完整的治療。 

 

7) 發展安老服務新方向 

面對人口老化，勞動人口也必下降，除循現有的安老服務發展外，探索新模

式亦非常重要，尤其是就鄰舍關係方向、政府如何配合運用社區的資源等等，

認真面對人口老化所帶來的挑戰。 




